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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作业养护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注：1、本项目分为3个标包，供应商可以对任意包件进行投标，最多中标一个标包。投标限价同各包件预算金额。
2、以下内容适用于所有标包。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作业养护服务公开招标项目
2、项目主要内容：
负责长宁区道路清扫、废物箱、公厕、小压站等管理保洁及废弃物收集运输等相关市容市貌工作，以及重大节日、各项活动等市容保障工作。
3、预算资金：32971.92万元（标包1：8515.68万元，标包2：11018.4万元，标包3：13437.84万元）
4、项目地点：长宁区全区（标包1：新华、江苏、华阳，标包2：周桥、天山、仙霞、虹桥，标包3：程桥、北新泾、新泾镇）
5、服务期限：一年。

注：本项目采用“招一用三”模式，在相同采购任务的条件下，一次采购三年度有效，合同一年度一签，采购单位在合同期满前对中标单位当年度的服务质量进行考评，根据上年度服务考核情况来确定下年度合同的签订，如年度考评未通过或项目内容及价格变动的（超过原采购中标或成交金额的10%），将重新组织采购。
6、质量标准：满足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1 号）、《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7号）、《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3号）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第11 号）《道路、公共广场保洁质量与作业规范》（DB31/T524-2022）等法规和行业标准，检查合格。
二、服务要求
（一）工作标准
1、道路保洁
（1）每天清扫并坚持巡扫保洁岗位内的主干道、人行道、路面，保持道路路面、人行步道、转角及树穴整洁干净，无废弃物、白色垃圾、淤泥、落叶、杂草、烟蒂等，大雨过后及时清扫、保持窨井口畅通、路面无积水。
（2）每天保洁、管理好保洁岗位内的垃圾分类专用桶，并确保分类专用保洁车清洁卫生，严禁焚烧垃圾。
（3）每天保洁管辖路段内的废物箱，做到及时分类清理垃圾，保持干净、无污垢，并关闭废物箱门，分类标识正确、无破损。每天至少进行一次废物箱保洁，确保废物箱整体面貌整洁。
（4）人工清扫作业每天2班次，人行道和沟底人工冲洗作业频次平均不低于3天一次，机械清扫冲洗作业频次平均不低于每天2次或达到作业车辆有效里程要求。其中重点区域、高标准保洁区域、夜间人流量大、污染严重的路段，应该提高作业频次确保道路环境整洁和达到要求。
（5）中山公园一体化区域（万航渡路中山公园2号门至3号门）两侧道路、公厕、栏杆的保洁需符合一体化保洁标准。
2、公厕保洁
（1）厕所地面、墙面、立面基本整洁，室内外无蛛网及乱张贴，镜子、门窗玻璃洁净。
（2）厕所外围无杂草、垃圾、堆积物，工具摆放在规定点位，拖把合理晾晒，不影响市容市貌。
（3）打扫公厕时，按先下后上、先内后外、先掸后擦、先墙后屋檐门等依次进行。窗、挡板、裙墙、水斗按高低顺序擦洗。
（4）保持室内、外立面基本整洁，便槽、小便池无隔日残存污迹，便槽、下水道畅通，水箱无污物、青苔等。
（5）室内地面保洁要先湿拖后干拖，保持地面基本无积水和明显污渍。
（6）节约用水用电，爱护公厕设施，发现设施故障，及时报修。
（7）定期对公厕污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
（8）根据市、区局管理要求，每天2个班次，并配合做好24小时公厕开放，做到应开尽开。
3、垃圾清运
（1）干垃圾收运：对居民区每日进行分类收运，日产日清；对签订合同的企事业单位按约定进行分类收运。在服务过程中做好生活垃圾收运的分类品质、清运量等信息的记录，并根据甲方的要求做好相关信息上报工作。
（2）有害垃圾收运：对居民区产生的有害垃圾进行收运，并交付至区级有害垃圾中转仓库，在服务过程中做好有害垃圾收运分类品质、清运量等信息数据的统计、留档工作，并根据甲方的要求做好相关信息上报工作。
（3）抽粪收运：对未纳管的公厕、倒粪站、居民小区和签订合同的企事业单位化粪池进行定期收运，无责任性满溢。
（4）车辆方面：定期做好车辆的维修、保养、验车、保险等工作，运输过程中严禁出现跑冒滴漏现象发生。
（5）洗车：在规定冲洗场地内清洗作业车辆。各类车型清洗频率按规定要求执行。
4、小型压缩站管理
（1）垃圾收集点内压缩机操作人员应经特种设备培训合格后持有效操作证件方可操作压缩机等设备。压缩站实行垃圾分类收集，配置专用分类容器，收集容器规范张贴分类标识且应保持完成整洁，分类垃圾投放要规范。
（2）垃圾收集点内应配置足量的垃圾收集容器，避免出现垃圾直接着地存储的现象。  

（3）垃圾收集点外墙、顶沿完好，面砖无缺损，垃圾收集点内墙、地坪完好，瓷砖、地砖无缺损。
（4）要定期喷洒消毒，垃圾收集点要配置灭蝇设备或除臭设备。

（5）拉臂箱收集容器应保持外观整洁无锈斑。

（6）建筑垃圾、大件垃圾、树枝垃圾以及未分类的生活垃圾等严禁倾倒入压缩箱内，发现上述情况应及时制止。

（二）员工要求
1、按作业时间、劳动定额和作业质量要求配足相应工作人员。（投标单位须根据所投标包服务量，列明明细清单，各标包服务量详见“附件：服务量清单”。）
2、各标包的负责人应具有环卫行业相关工作经验5年以上。
3、各标包的服务团队相关管理层（包括班组长、清运队长等）应具有环卫行业工作经验3年以上。

5、各标包应准备一支不少于30人的应急队伍。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和群众投诉，必须30分钟内安排作业人员到现场处置。所发生的费用包含在项目总承包费用中，不另行追加服务费。
6、着装规范、佩证上岗。 
7、在岗期间履职尽责，不做从事与岗位无关事宜。
8、良好的职业道德，富有团队协作精神和爱岗敬业精神，具有本岗位所必需的岗位证书或资格证书，熟练掌握本岗位专业知识，一专多能，积极进取，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三）、机械设备配置要求
各标包至少配备作业车辆60辆，需包含生活垃圾清运车、扫路冲洗车、小型机扫车、吸粪车、应急车辆等。（须在投标项目明细清单中列明）
（四）安全要求
规范驾驶清运车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五）应急工作
1、抗灾物资配备齐全。
2、建立应急队伍。
3、有针对性的应急处理方案。
三、其他要求
（1）根据以上提出的服务要求及承诺，投标人须提出完整的服务方案。投标人须对服务要求中提出的服务承诺及其它具体要求作出完整的承诺。
（2）投标人须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内的相关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招标文件有规定格式的，按照格式编制，没有格式的由投标人自行编制。
（3）中标单位应积极配合甲方，实施各类突击性作业或专项性作业服务，需承担甲方指定的环卫有关应急保障任务和政府相关托底工作任务。并根据甲方要求统计、报送相关信息等。
（4）中标单位能严格履行职责，制定质量保证体系，切实做好项目的服务管理工作。甲方将对中标单位提供的服务工作进行质量检查、考核，在规定时限完成甲方的整改要求。中标单位服务人员必须各尽其职，保证符合各项工作质量要求。
（5）如甲方提供环卫作业设备和场所，中标单位必须合理使用甲方提供的环卫作业设备，不得出现作业设备无故闲置未使用的情况。
（6）中标单位必须对上岗人员按规定进行岗位培训，并对上岗人员定期进行职业道德、操作技能及礼貌礼节等相关培训，端正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规范，维护采购方的形象。
（7）中标单位如若发现影响正常环卫作业的问题，应及时向甲方进行反馈，并根据甲方的工作指导，积极妥善处理问题。
（8）在合同期内，中标单位不得将项目转包或分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否则，招标单位有权即刻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单位赔偿所有相应损失。
（9）项目总报价应包含完成本项目服务的所有费用，如服务人员工资福利、 各类劳动保险，劳动工具、劳防用品、作业车辆、安全文明生产、管理费等费用，相关费用必须附合劳动法、国家及行业规定标准。
（10）为确保项目的正常运行，提供周到细致不间断的服务，中标单位需提前对环境及项目整体情况进行熟悉，并开展全方位的进驻交接查验工作，评估风险，全面梳理相关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交接方案。

（11）招标单位交办的其他相关事项。
四、报价要求

1、投标单位应按照需求文件中的服务内容进行报价，如中标，将按中标金额支付费用（其中干垃圾清运、粪便清运服务将按投报的服务单价，按实结算），采购单位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注：垃圾清运以2023年全年垃圾清运量估算2025年工作任务量，干垃圾：东片区（新华、江苏、华阳区域）50145吨/年，中片区（周桥、天山、仙霞、虹桥区域）67093吨/年，西片区（程桥、北新泾、新泾镇）47345吨/年，粪便：东片区（新华、江苏、华阳）17486吨/年，中片区（周桥、天山、仙霞、虹桥区域）11121吨/年，西片区（程桥、北新泾、新泾镇）13810吨/年，具体按实结算。
2、服务人员工资待遇可参考：“附件：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2024年上海市绿化养护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和《2024年上海市环卫行业工资福利待遇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五、付款及验收要求
1、付款方式
（1）干垃圾清运、粪便清运服务费用，每月按实结算、支付。

（2）除上述按时结算的服务费用外，其他任务量经每月考核通过后支付。

2、验收标准：

本项目采购人自行对中标单位服务进行验收和考评。
六、环卫作业服务任务量清单详见“附件：服务量清单”：
标包一：环卫养护作业服务（新华、江苏、华阳区域）
标包二：环卫养护作业服务（周桥、天山、仙霞、虹桥区域）
标包三：环卫养护作业服务（程桥、北新泾、新泾镇区域）
七、投标单位资质要求（详见本项目招标公告）

1、供应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所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及其投标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3、供应商在本市有完善的服务体系，能够提供良好的技术与服务支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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